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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诉离婚 愿弃婚姻难舍女儿
应对失误 婚姻女儿双双落空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年轻夫妻

遭遇婆媳问题

正所谓 “清官难断家务事 ”，

小夫妻离婚的案件一旦闹到要去法

院打官司的程度， 往往都会比较复

杂， 不是感情仍有纠葛， 就是财产

难以分清， 或者是子女难以割舍。

然而， 我遇到这起离婚案件，

其案情相对来说却十分简单。

“70 后” 男子小金和比他小

十岁的小云于 2009 年年底结婚 ，

2010 年 8 ? ， 他们的女儿小雯雯

出生。

小金和小云两人原本并没有什

么矛盾， 夫妻感情尚可。 但因为婚

后一直与小金的父母一起生活， 两

代人的思想观念、 生活习惯差异巨

大， 作为儿媳妇的小云和公公婆婆

不断因为生活琐事而产生矛盾， 进

而发展到吵吵闹闹的程度。

矛盾激化

妻子回了娘家

2011 年 11 ?的一天， 小云又

因为一件小事和婆婆发生口角， 随

后她一气之下独自回了娘家， 连刚

满周岁的女儿也不管不顾了。

矛盾激化后， 夹在父母和妻子

中间的小金也曾通过电话和短信劝

小云回家 ， 但由于个性等种种原

因， 他没有做出更积极的努力。

2012 年 5 ? ， 见小金没有对

挽回这段婚姻倾尽全力的意思， 小

云便一纸诉状将丈夫小金告到了法

院， 要求法院判决两人离婚。

原本以为时间可以让双方冷静

下来的小金突然收到法院发来的传

票， 既觉得气愤又有点不知所措。

但既然被起诉了就得去应诉， 于是

他在没有聘请律师提供专业帮助，

甚至未曾咨询任何律师的情况下，

独自到法院去面对妻子的离婚之

诉。

同意离婚

要求抚养女儿

2012 年 6 ?末 ， 案件正式进

入了开庭审理阶段。

考虑到父母与妻子小云之间的

矛盾自己没有能力调和， 而自己和

小云之间的感情经历过这场风波

后， 也的确已经受到了严重伤害，

于是小金当庭作出了同意离婚的表

示。

但他向法庭表示： 孩子从出生

之日起就主要由自己和父母照顾，

没有离开过自己一天。 而妻子小云

一气之下住回娘家后， 孩子更是全

由自己照顾， 可以说是 “又当爹、

又当妈”， 而妻子未曾回家看过孩

子一眼。

基于对孩子的感情和孩子一直

由自己和父母照顾抚养的现状， 他

可以在离婚和财产问题上作出让

步， 但坚决要取得孩子的抚养权。

放弃财产

没能换来女儿

在审理涉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分

割时， 小金主动提出， 由于双方结

婚时间较短 ， 并没有多少共同财

产， 一些首饰和少量财产他愿意都

给小云。

在了解了案件情况和双方的态

度后， 法院很快在当年 7 ?初就作

出了判决， 准予两人离婚， 但女儿

小雯雯却判给了小云。

拿到这样的判决， 小金顿时不

知所措 。 得知自己还有上诉的机

会， 他通过朋友找到了我寻求法律

帮助。

刚开始咨询此事时， 小金一个

劲儿向我喊冤， 说法院的判决太不

讲道理， 孩子已经半年多没有见过

母亲， 而自己除了上班， 其余时间

都围着自己的小天使转， 即使在妻

子还没离家的时候， 半夜起来喂奶

粉、 换尿片的也是他这个父亲。

而且小金认为自己家的生活环

境和自己的收入都比女方好， 诉讼

时他爽快地同意了离婚并放弃了一

些共同财产， 没想到法院竟然会这

么判。

未满两岁

成为关键因素

听完他讲述的情况和倾吐的满

肚子怨气， 作为律师， 我不得不开

始跟他解释法律规定。 根据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

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

见》 第 1 条第 2 款， “两周岁以下

的子女， 一般随母方生活。 母方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随父方生活：

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 而父方

要求子女随其生活的”。

因此， 司法实践中在夫妻离婚

双方都要孩子的情况下， 除非女方

有被监禁、 吸毒、 赌博等严重恶习

影响抚养孩子这种极端情况外， 两

周岁以下的孩子几乎无一例外会判

给女方。

可以说， “两周岁” 是法院判

决孩子抚养权归属时很重要的一条

年龄标准线， 所以法院的一审判决

没有任何问题。

应对有误

遗憾错失良机

“那么， 我想要在离婚时取得

孩子的抚养权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了么？” 听完我向他解释的法律规

定， 小金疑惑地问我。

我告诉他 ， 其实根据他的情

况， 事情本不应走到现在这样的地

步。

考虑到妻子小云当时是弃女儿

于不顾而离开的， 因此小金在争取

女儿的抚养权上有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离婚时他是实际抚养女儿的一

方。

因此， 小金只要在第一次小云

起诉离婚时， 行使自己拒绝离婚的

权利， 由于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可认

定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情况， 法

院通常都不会判决离婚。

依照法律的规定， 在法院作出

第一次不准予离婚的判决半年之

后， 小云可以再次起诉离婚。

但在那个时候， 他们的女儿已

经超过两周岁了。 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和他们的实际情况， 我认为法院

基本会以不改变孩子目前生活环境

为原则， 将抚养权判给小金。

行使权利

坚持上诉到底

听完我的解释后， 小金的心情

从质疑法院转向了埋怨自己， 他意

识到是自己不懂法律规定还自以为

是， 才导致如今这样的判决结果，

他更加觉得自己无颜面对跟他一样

爱孩子的父母以及年幼的孩子了。

虽然我跟他一再说明， 这样的

判决因为没有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

方面的错误， 所以即使他委托我提

起上诉 ， 但改判的可能性几乎为

零。

但小金实在太爱自己的女儿，

他不舍得将这个孩子交给弃之不顾

已经半年多的妻子。 他表示， 只要

上诉是自己的法定权利， 他就坚决

要上诉到底。

出于对当事人意志的尊重， 我

便代理他向法院提出了上诉。

最后尝试

力图修复关系

作为一个办理过许多离婚案件

的律师， 我看到过很多夫妻因为各

种理由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但其中

还是以女方居多。 我确实比较少见

到一个三十几岁的男士这么发自内

心地爱孩子， 他甚至天真地向我表

示： “如果我去结扎， 表明自己不

会再生育孩子， 能对取得女儿的抚

养权有帮助么？ 如果有， 我会义无

反顾地去做！”

这样的话听起来似乎有些可

笑， 但也确实表明了他的决心， 让

我很是感动。

而我从一个女性的角度也发

现， 其实小金和小云的婚姻完全没

有到非离不可的程度， 主要是小金的

父母好心办了坏事， 对他们的婚姻起

到了不好的作用。

另外， 小金在处理家庭矛盾与人

际交往上的表现也确实欠佳。

在得到小金的认可后， 我作为律

师主动去找小云， 也通过二审法官去

劝小云重新修复这个家庭， 试图用这

种方式让双方都不离开孩子。

在我和法官的劝说和开导下， 小

云表示愿意考虑一下。

最终结局

分手带走女儿

然而， 经过一番考虑之后， 小云

最终给出的答复还是令小金失望的。

虽然她一开始曾表露出犹豫和愿

意尝试一下的念头， 但在跟自己的父

母商量后， 她最终还是表示要离婚并

且要抚养孩子。

至此， 我们的努力终告失败， 这

个案子在经过二审之后， 法院毫不意

外地维持了原判。

在以后的日子里， 相信小金很难

彻底抛开后悔自责的情绪。

而作为律师， 我也很希望通过这

个案例告诉更多当事人， 诉讼是一件

非常专业的法律事务， 即使不是每个

案子都有必要聘请律师代理， 但最起

码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重大法律事

项， 有必要向法律专业人士作一定的

咨询， 了解什么是最佳的应对方案，

以免因为自己的错误认识和草率应对

而追悔莫及。

这是一起最终没有取得成功的案件， 而失败的关键， 在于当

事人在没有取得律师帮助甚至未曾向律师咨询的情况下独自应

诉。 由于应对失误， 不但一审失败， 更错失了二审取得成功的希

望， 使自己失去了心爱女儿的抚养权。

每每想起当事人是一个如此喜欢孩子的年轻父亲， 作为律师

我也会替其扼腕叹息。 因为， 这是一起只要最初应对得当， 就不

应该败诉失去女儿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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